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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度松江分局食堂食材采购项目（包件四）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7215920257202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本部）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899 号

邮政编码：201600

电话：021-24066069

传真：

联系人：陈警官

乙方：上海梁超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新府中路 1288 号 W015

邮政编号：201708

电话：13818097943

传真：021-52819893

联系人：晏志帅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

账号：1001247219100014448

为规范甲方餐厅原料进货渠道，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合规经营，良性合作的原

则，乙方愿意为甲方餐厅提供食材及配送服务。为此，双方订立合同：

1.食材订购及配送

1.1 甲方每天向乙方订购的蔬菜类、水果类及豆制品，必须提前一天以书面或（微信或

其他方式）向乙方下订单，订单内容应说明清楚订购的品名、品牌、需求数量、送菜时间和

特殊要求等，乙方要按甲方订购的要求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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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肉禽蛋类由甲方根据菜谱需求，提前书面（微信或其他方式）告知肉禽蛋类需求计

划，乙方须在当日做出响应，如有某些菜品出现市场断档，当日及时告知甲方，以便甲方做

出必要调整。

1.3 水产类配送方式同肉禽蛋类配送方式相同。

1.4 干货、调味品类、米、面、食用油等甲方根据菜谱需求，提前书面（微信或其他方

式）告知乙方，乙方须在 2 日内书面（微信或其他方式）告知甲方准备情况，每周根据需要

配送当周产品。

1.5 乙方接到订单后，个别品种因天气、季节等客观原因缺货而无法提供或质量无法保

证的，供应商应在接到订单当天及时知会甲方，并协商好解决方法，经甲方同意可以修改订

单。

1.6 甲方要求的临时紧急配送（含任何斤两的配送需求）乙方均需无条件执行。

2.乙方保证按照以下要求提供农副产品配送服务：

2.1 质量：

（1）猪肉食材品质保证，不得以病、死、变质等充当。

（2）米面类必需质量检验合格且生产日期为保质期的前 1/3 内的产品。

（3）牛羊肉品质保证，不得以病、死、变质等充当。

（4）冷冻预包装类生产日期须为保质期的前 1/3 内。

（5）新鲜活杀类为保质期内的最新日期。

（6）当季各类新鲜蔬菜以及大棚种植蔬菜。

（7）豆制品包括豆腐、豆皮、豆腐干等，须保证产品品质及生产日期的新鲜。

（8）鸡鸭鹅等蛋类，面粉油盐酱醋等各类常用调味品以及各类常见干货制品生产日期

须为保质期的前 1/3 内。

（9）水果类应为各种应季新鲜水果，绿色无公害。

（10）奶制品保质最新日期。

2.2 甲方收货时应当对产品进行查验，如认为货物不符合质量品种，应当在收货当日内

提出，经乙方确认后，可予以退货或换货。逾期视为甲方接受乙方送交的货物。库存类商品

（大米、冻品类），如发现有非甲方库存不当导致的产品质量问题，经乙方确认后，可予以

退货或换货。如甲、乙双方对货物是否符合商品品质存在争议的，应当立即对有争议货物进

行封存，交由双方共同指定的鉴定部门予以鉴定，如经鉴定属实的，由乙方进行退货或换货

并承担鉴定费用，如经鉴定货物符合商品品质的，由甲方自行承担一切后果并承担鉴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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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量：应保证斤、两的准确性：以甲方的验货称重数量为准，乙方每次随货送上一

式两份的送货清单，供甲方验货后签字确认，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作为送、收货的凭证。

如乙方对甲方所提出数量短缺问题持有异议的，应当指派专人与甲方委托人共同予以清点。

3.验收

3.1 验收组织方式：☑自行组织 □委托第三方组织；

3.2 验收主体： 甲方

3.3 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参加验收：□ 是 ☑否；

3.4 是否邀请专家参加验收：□是 ☑否；

3.5 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参加验收：☑是 □ 否；

3.6 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参加验收：□是 ☑否；

3.7 是否进行抽查检测：□是，抽查比例： ☑否；

3.8 是否存在破坏性检测：口是，(应明确对被破坏的检测产品的处理方式) ☑否；

3.9 验收时间：供应商供货完成之日组织验收；

4.定价规则：

4.1 蔬菜价格表每周确认一次，淡水产、禽类、水果价格表每两周确认一次，冻品价格

表每一个月确认一次。

4.2 猪肉类：以供货前一周松江地区三家及以上直营门店同种品牌猪肉零售价的平均值

下浮 22%的价格为准。

4.3 其他类：以上海市发改委网站内“政务公开-服务公开-价格监管动态”内发布的松

江区四家农贸市场和超市在供货前一周的相同品种产品价格的平均价为基准价，下浮 15%的

价格，或甲方依法确定的价格为准。若无法定价的货品，则参考上海市农产品统一批发价格

或中标供应商提供的市场价格，中标供应商须承诺所报价格为真实市场价或低于市场价。乙

方结收账款时，双方应严格按照定价表上的价格予以结算。

5.送货时间：

5.1 乙方应保证每天上午 6 点或甲方规定的时间前将甲方所订的货物送至甲方指定

地点，乙方如送菜迟到超过半小时，甲方可罚乙方当天总菜款的 5%。如乙方迟到是因为天

气突变，交通瘫痪、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的，在不可抗力发生时间内及时通知甲方的，并共

同拟定出应急预案，甲方不应当再予以扣款。

5.2 甲方认为部分货物存在质量或数量问题的，可就此部分货物依据本合同第二条与乙

方协商处理，但不得因部分货物存在瑕疵而拒收其他无问题货物。如发生此类情况，乙方可

在送货单上注明后将无问题货物留于甲方处并视为已完成无问题货物的送货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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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合同价格、服务期限、付款方式

6.1 合同价格： 6120000 元整（大写： 陆佰壹拾贰万元整 ）（合同价格为项目预

算，不作为最终结算价格，单价下浮率详见中标供应商报价明细表）

6.2 合同履约期限：合同签订生效后 1 年（计划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6.3 付款方式：

6.3.1 价格表每二周确认一次；

6.3.2 根据价格表经过下浮率计算后的单价和实际交付的食材数量（以验收后的清单凭

证为准），按实结算；

6.3.3 甲方指定签收货物及发票的人员并书面盖章确认，乙方根据甲方指定人员签字的

单据作为收货凭证和收取发票的凭证。

6.3.4 乙方与甲方按月结算，需开具正规合法发票。

6.3.5 乙方需配合甲方完成本项目在指定平台（832 平台）10%的预算份额采购脱贫地区

农副产品。

8.甲方对乙方送菜有任何意见，可随时向乙方反映，乙方可依据其合理性及时改进。如

乙方因拒绝甲方合理化建议而导致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中断与乙方的合作，乙方经改进后

双方仍能继续合作的，经协商后可签订补充协议予以继续履行本协议。乙方承诺公平竞争、

良性合作，甲方或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向乙方索取回扣、贿赂或存在有其他违反公平交易的

违法行为的，乙方可单方面提出终止合作。经友好协商，本协议可提前终止，但任何一方意

图终止合同须提前 7天书面通知对方，并就终止后的交接事宜予以另行协商。

9.无论本合同因何原因提前解除或终止，就乙方已交付的货物，甲方都应当按时付清全

部货款。

10.

10.1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各持二份，均具同等效力。

10.2 本合同自 签字盖章后 有效

11.本合同项下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协商不成则由

松江区人民法院诉讼管理双方争议。

12.合同附件

12.1 本合同附件包括：招标文件（采购文件）、投标文件（响应文件）

12.2 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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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的文件为

准。

13.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

14.补充条款：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梁伯庭（男）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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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安全协议书

甲方：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本部）

乙方：上海梁超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条款规定。甲方根据需要,向乙方订购食材，经双方友好协商，特

签订本协议。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

一、甲乙双方共同责任：

甲乙双方共同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食品卫生安全的法律、法规，认真落实国家、行业、

企业相关的安全规定和食品卫生管理制度。抓好防火防爆、安全生产、食品中毒等事故的预

防工作，确保不发生各类事故。

二、甲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1、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监督和管理，如：卫生、安全、消防、治安等进行监督，特别

是食物中毒事故发生。一旦发生上述类似事故，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责任。

2、甲方有权对乙方食品配送品质、数量、卫生、服务等情况、安全设施有效情况、乙

方的设备、器具安全卫生等情况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如乙方未达到标准或出现不合格项，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和完善。逾期未整改的，甲方有权按照甲方相关规定对乙方进行经

济处罚。

三、乙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1、乙方必须持有有效的食品流通证，并按照有效期限及时审验。

2、乙方从业人员必须定期体检，持有效的健康证上岗操作。

对因乙方未组织所属人员体检，携带传染性疾病上岗操作，导致甲方人员发生传染病事

件，乙方负责承担全部责任。

3、乙方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环境和食品卫生的标准。制订相关安全管理制

度、安全操作规程悬挂于餐厅明显位置，并认真执行。同时对所属人员进行经常性的职业道

德、食品安全卫生、消防、安全规章等安全知识培训。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各类事故预防工作。

4、乙方购置主、副食等食用品及调料制品必须保证其产品质量，严禁购置腐烂、变质、

过期的产品。特别肉类制品必须向甲方提交合格的卫生检疫证明，以备卫生检疫部门检查。

对由于乙方提供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劣质食品，或出售任何变质和受污染的食品，造

成甲方人员食物中毒的，乙方承担全部责任，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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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乙方配送食品原材料，必须规范食品安全卫生管理，严格按照甲方食品质量验收标

准配置商品，不得掺杂使假。

6、乙方应认真落实防蚊、蝇、鼠害等安全措施，做好防疫工作，避免疾病，传染病的

传播。

7、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时，应识别活动场所可能发生的环境因素和危险源，按甲方的

要求实施管理、检查和控制。

8、对乙方的储运、服务人员，乙方应进行必要的环境保护知识和职业健康安全的培训，

保证储运、服务人员熟知在工作中，如因工作失误将对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造成的不良影响，

以及一旦污染事故发生，如何采取应急措施，减少污染。

9、对于甲方的安全监督检查，乙方必须密切配合。

四、其他事项

1、本协议未尽安全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解决。如需另定附则，所有附则在

法律上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3、本协议经签字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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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原材料质量安全验收制度》

1、验收粮、油时必须要求供方提供经国家食品卫生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出具的该批次批

粮、油产品检验报告或合格证。

2、批量粮、油到货后，必须抽样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要求供方产品不掺假、不过期、

不变质、不变味、无杂质、无毒害，货物净重量须与外包装标明的重量一致，符合国家食品

行业的标准产品。且生产日期不得超过最长保质期的三分之一。

3、蔬菜类必须无黄叶，枯死叶，无虫，无杂质，色泽鲜亮，水分充足叶面饱满。原菜

须保证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净菜须保证

菜面完全干净，无泥土，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

4、水果须保证新鲜 ，无农药，无异味，无挤压、虫眼、过熟或欠熟，大小重量匀称等，

表面无疤痕，果体光洁饱满。

5、水产类须鲜活、无腐烂变质，大小基本统一，水产类净菜须保证处理干净、表面无

鳞片、血迹、内脏清理彻底、无异味。

6、肉类必须保证提供为当日生产产品，肉身必须盖有卫生检疫章，同时出具加盖政府

机构动物卫生监督所鲜章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畜肉品须色泽鲜亮、无任何异味、无毛、按

压无注水，纹理清晰，肉质细腻，品质好。

7、禽类制品须肉面干净、无任何异味、无注水、无羽毛、表皮无疤痕，大小匀称、肉

质紧至，码放整齐。

8、蛋类须新鲜，不超过三日以上产品，大小均匀，外壳无破裂，光洁饱满的产品，周

转箱堆放。

9、散装干货类物品、无任何破损、无挤压、无破碎、无异味、无任何表面附着物或衍

生物，不掺假、不过期、不变味、无杂质、无毒无害，无霉变，符合国家食品卫生的有关规

定。

10、定量包装调味品及小食品、牛奶须保证品牌、品种、规格完全符合用餐要求，内外

包装规格与标注相符，是符合国家食品行业规定的正规产品，出厂日期到收货日期间隔时间

不得超出商品保质期限的三分之一，商品包装须有合格证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和生产许可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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